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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後毛時期中央與省級政府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使得中央政府與省級政府

（國家權力架構的中層組織）之間的權力劃分這個老問題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

在有關中央與省關係的各種討論中，認為中央與省之間存在著一種衝突性權力

關係的看法佔據了主導地位。1 持這種觀點的人通常根據省在行為上對中央偏

好的「順從」(compliance)來理解中央與省之間的衝突。本章認為，在研究中央

與省關係中佔主導地位的「順從分析」，導致分析者在一種不明晰的「零和」情

境下來描述中央與省之間的關係，卻未能注意到在中央與省關係中衝突與合作

的共存情況。

常規見解所存在的問題並不是它對衝突和順從本身的強調，而是只著眼於

它們的產生。許多分析者由於僅僅把著眼點放在中央與省衝突不斷加劇可能帶

來的負面影嚮上，而且通常又擔憂中央會失去對邊緣地區的控制，因而不自覺

地採用了由來已久的中央集權歷史觀。2 這樣以來，他們也就無視了衝突之中

亦可能孕育著積極發展的可能性。3 由於他們認為衝突只存在於單一層面的連

續統一體中，因而這些分析者忽視了衝突的加劇亦可能導致對立雙方為了生存

而彼此妥協乃至合作的可能性。

基於這一背境，本章認為從內化(internalization)的動力入手可更好地理解中

央與省衝突的基礎。本文認為必須超越順從分析(compliance analysis)這一常規

見解及零和分析架構的陷阱。進入 90 年代後，中國政府亦逐步意識到必須對中

央與省關係有一個新的認識。現有分析中央與省關係的思路，由於或多或少地

強調重新集中權力，因而不能對中央與省關係中內在的衝突作出令人滿意的解

釋。這樣以來，對現有的思路作出改變是必不可少的。4

中央與省關係是一種順從關係？

研究中央與省關係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中央與省之間權力關係的性質。

對這種權力關係的特點是零和性的還是非零和性的考察是認識這個問題的一個

主要層面。視中央與省關係為零和性質的文獻，大多得出了折衷主義觀點，

即，權力的鐘擺是在中央與省之間無規則地擺動的。根據這種觀點，中國政治



似乎已陷入了集權與分權之間的無休止的循環，其特徵既是集中的權威主義，

又是地方性的分散主義。5

對中央與省關係的這種看法本身隱藏著一個主要的困難，這個困難就是它

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按照這種觀點，集權與分權指的都是中央原始權力

在中央政府與省政府間的不同程度的集中(或分散)。不過，沒有一個可靠的線

索來預示鐘擺在什麼情況下會從集中擺向分散，或由分散擺向集中。結果，分

析看往往只能用領導層偏好的變化以及人事上的變動來作解釋。由於不可能看

透領導的心思，因而所有的預測只能是猜測，或者是事後解釋，或者是斷章取

義。它根本就不能解釋現狀，更不用說可以預測分散在什麼時候結束，集中在

什麼時候再臨。假若中央的支配地位與各省的分散主義同時並存，我們又如何

來解釋一方在某個時間點上而另一方在另一個間點上的相對優勢呢？

最近，有論者試圖來調和中央權和省權的二元性，辦法是把它們分別放到

不同的領域。6 按照黃亞生的看法，中央權與省權的共存現象可以稱為「中國式

聯邦制」 (Chinese style of federalism)；在這種聯邦制下，各省在經濟領域中有權

有勢，而中央則在政治上處於壟斷地位。7 聯邦制這一概念雖然強調在國家結

構內部的制衡，以及地方政府的經濟自主權，但是它本身卻不能解釋中央與省

之間在權力上的共存性。換言之，考慮到中國式聯邦制的權威主義性質，各省

又怎能夠在經濟上享有自由呢？難道各省所享受的經濟權這一經驗事實否定了

中央在政治上是無所不能的理念了嗎？經濟權與政治權的界線又在哪裏？為了

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索中央與省之間互動的過程和動力。

按照「中國式聯邦制」的分析，各省所擁有的權植根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軟預

算約束；在這種軟預算約束中，地方領導人可以在「經濟公共財」(economic 

public goods)方面「搭便車」，這裏所謂的「經濟公共財」，就是由中央政府所

提供的宏觀經濟穩定性。而中央在改革前後向各省不斷下放的財政和經濟資源

則強化了各省的經濟權。不過，黃亞生又認為，各省所擁有的經濟權往往又受

到中央所壟斷的政治權的掣肘，而中央的政治壟斷權力主要表現為中央對各省

領導仕途的控制。黃亞生的觀點是對一度流行的中國解體論的駁斥。按照黃亞



生的看法，中國的體制本質上是權威主義體制，因此，各省所握有的經濟權不

足以引起國家的解體，也就是說，不足以威脅中央政府。8 黃亞生還爭辯論，

中央對地方官員政治前途的控制已經對後者的經濟決策產生了影嚮，因此，地

方官員事實上不會太過偏離中央的經濟政策偏好，否則就會喪失政治前途。在

批駁了中國解體論後，黃亞生繼續為省權作辯護。他認為，在一黨制國家中，

經濟上分權是平衡政治上的集權所不可或缺的。經濟上的分權為參與政策過程

的眾多官員帶來了既得利益，因而，與政治和經濟資源都集中於權力架構高層

的少數人手中的情況相比，它能確保政治體制的更高水平的參與和開放。正如

黃亞生所指出的，「把政治和財政控制都集中是一項非常危險的戰略，因為它對

中央政府的誠信和理性帶來了過分的要求」。9

這種觀點高度依賴於中央對人事決定的控制，而且，黃亞生的材料亦顯示

省級領導的變動相當頻繁,差不多每隔三年或四年就有一次。因此，省委書記和

省長的實際任期往往比法定任期要短。自 1979 年以來，省委書記的任期平均是

3.44 年，省長的平均任期則是 2.85 年，儘管他們的法定任期都是 5 年。10 這一

關於中央「操控」省級領導的論據似乎佐証了「中央控制論」；用黃亞生的話來

說，「省級人事變動的範圍、方式和頻率都表明中央政府的強力控制是有效

的 . . . . . . 」。11 黃亞生還認為，由於中央在政治上的控制，省級領導人因而自

願調整他們在經濟領域的政策選擇，目的是與中央的偏好更加接近。(這就是中

國在改革時期內通貨膨脹率比其他改革中的或前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要更為低

的原因。)這樣以來，中央與省在不同領域的權力的二元性就得到了整合，即，

中央權被視為比省權更為強大，最終可以支配省權。透過聯邦制概念,我們實際

上看到了中央支配論以一種修正的形式繼續存在。

不過，上述觀點的邏輯存有漏洞。省級領導人的頻繁更換反映的可以是中

央的軟弱而不是它的強大。這種情況是非常有可能的，因為在新的省級領導班

子運作一段時間後，人們往往看到中央與省在政策偏好上出現與過去同樣的，

而且可能是更嚴重的分歧。很明顯，以往被中央認為是誠實可靠的省級領導人

在任職兩三年後就會變得與其前任一樣肆無忌憚！換言之，雖然提前撤換省級

領導確實表明中央對前者擁有生殺褫奪大權，但是這種撤換對中央與省關係的



意義並不明確。人事更替本身未能確定中央對人事安排的控制權是否被用來作

為中央影嚮力的跳板並以此引誘各省緊隨中央的抉擇，或者，它僅僅只是中央

用來權制日益膨脹的省權的殺手金間？

要明確撤換權力的政治意義，80 年代省領導改組的背景是有提示作用的。

80 年代的省級領導改組是在省級領導的自信心不斷增強的背景下進行的。如果

省級領導班子的改組真的像黃亞生所認為的那樣反效中央在有效地確保權力，

那麼，這些改組就應該改變中央與省之間的氣氛。換言之，減少出現同樣行為

的可能性。因此，一而再、再而三的改組實際上表明，中央控制各省的努力並

未能產生持續的效果。省級領導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裏可能會表現得很馴服，但

是，他們很快就重演其前任的故技。中央透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對各省存

在的「問題」所不斷表達的不滿，亦增加了這種解釋的可信度。

儘管中央不斷改組省級領導班子，但是中央與省之間在政策偏好的差別仍

然不斷出現。這種情況表明，中央支配論是大有問題的。對這種論調所作的辯

護是，中央與省之間在政策偏好上的任何差別實際上是相當適中的，因此，它

的出現與否無關宏旨。12 然而，這種看法是很成問題的，因為，如果這種差別

真的是無關宏旨的話，那麼，中央政府就沒有必要一再改換省級領導班子。因

此，不斷進行的提前改組表明，中央政府認為這種差別是實質性的，有必要進

行修補，儘管與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或改革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相比，這種差別

遠遠小得多。

上述分析顯示，在中國，中央與省之間在政策偏好上的差別在同一時間往

往既是重大的，又是溫和的。在中央領導的主觀評價中，這種差別總是重大

的，因此，他們感到有必要通過以可信賴的省級領導取代不受信任的省級領導

來縮小這種差別。另一方面，如同黃亞生所指出的，與其他改革的社會主義國

家相比，這種差別只是溫和的。換言之，雖然中國的中央與省之間在政策偏好

上的差別與其他國家相比是如何溫和，但是，在中央領導看來，它們仍然是大

的無法容忍的。這樣一來，如何來解釋這一「客觀的」適度性。如果省級領導並

不在乎自己的烏紗帽，拒不縮小自已與中央領導之間的差別，那麼，又是什麼



因素引起了這種差別的相對適度性呢？

這個問題實際上道出了中央與省關係之性質的實質。儘管省級領導控制著

巨大的資源，而且又是中央抱怨的對象，他們仍往往被視為只是在對中央的主

導和操控作出反應，而不是獨立的行動主體。的確，中央政府決定著省級領導

的政治前途，而且省領導一般也很在乎自己的仕途升遷。可以說，中央挑選忠

實可靠、與中央思想一致的人出任省級領導是為了減少外部控制和監管的需

要。13 這一目的已經達到，「因為設計了各種激勵結構」，而使地方官員「出

於自己升遷的考慮」而自覺順從中央。14 這種推論的整個思路是以中央壟斷人

事控制前題的，這種壟斷使中央有能力容忍各省在經濟領域掌有實權，而且確

保對各省的控制。因此，遊戲規則是由中央預先決定的，省級官員只能選擇去

服從和擁護，忽視這些規定則只能自取其咎。

但是，僅僅依賴中央的政治控制來解釋省領導的行為是軟弱無力的。理由

之一是如此形態的中央權威太過赤裸裸，只有少用才能有效。過頻地改組省級

領導班子只會令人懷疑中央有效「發掘」人才並確保其忠心的能力，以及省領導

成功保住自己職位的能力。

問題核心是，上述分析沒有區分順從概念與內化概念，「內化的規範」成了

「胡蘿卜加大棒」過程的結果。然而，心理學家的研究早已界定了個人在組織中

所採取的三種取向或態度之間的差別。這三種態度分別是順從、認同和內化。
15 這種區分表明，在一個組織中的個人可以用三種不同的方式來接受影嚮，從

而改變自己的行為。第一種情況即順從，或者說成交易，個人之所以採取某種

態度或表現出某種行為，不是因為他們有相同的信仰，而是為了取得某種利

益。第二種情況即認同，或者說接納，個人接受影嚮是為了確定或維持一種滿

意的關係；不過，在認同情況下，他們只是尊重組織的價值觀，而不是把它們

當成自己的價值觀。第三種情況即內化，個人之所以採取某種態度或新的行為

模式，是因為他們完全接受這種態度和行為背後的根本價值觀，並且把它們看

成是自己的價值觀。在這種情形下，個人的價值觀就會與組織的價值觀保持一

致，在一個組織中的不同等級的個人亦會保持相同的價值觀。16



因此，有必要在概念上把內化的規範與中央操縱和地方官員的仕途野心所

帶來的結果加以區分。而黃亞生的主要問題在於混淆了順從過程和內化過程。

就省級領導改變自己的經濟行為以符合中央政策偏好而言，因為他們想得到晉

升，所以他們要取悅中央領導，討上司歡心。中央領導的不滿暗示著下面兩種

可能性：首先，省級領導雖然想方設法取悅中央領導，但是他們的努力並沒有

讓中央感到滿意。這種解釋所帶來的問題是，考慮到省級領導順從中央的動力

與決心，他們為何未能成功取悅中央領導？這是否因為中央領導的偏好太不明

晰以致省級領導未能準確領會呢？第二種解釋認為，儘管省級領導存有要取悅

中央領導的傾向，但是，二者在經濟政策偏好上差距的縮小卻不是省級領導順

從或者想要取悅中央領導的結果，而是由於省級領導對優先事項的認識以及對

政策偏好的價值和選擇並非與中央官員的認識南轅北轍。換言之，二者在經濟

政策偏好方面出現相對適度的「客觀」差別的原因，並不是省級領導試圖領會中

央領導的意圖，而是省級領導和中央領導各自作為獨立的行為主體都具有大致

相似的思路。

在這裏，我們應該提醒大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早已注意中國人普遍存

在「國民性」；只要是中國人，不管他們來自何地，也不管他們在文化上或其他

方面存在多少差異，他們的集體意識中都有這種「國民性」。17 例如，在本世

紀最初二十年間，中央集權派與聯邦派之間的差別與對立，並沒有否定他們對

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的共同關心。正如Siu在論述北京作為政治中心與以廣州和

香港為代表的華南地區之間的緊張關係時所指出的，「愛國者和顛覆國家者往往

是同一班人」。18 由於長期以來人們都有共同的文字，有著國家統一和穩定的

共同歷史記憶，因此，人們有著強烈的國家觀和共同的身份意識。19 即使是在

分裂時期，據估算自公元前 221 年的秦朝以來的中國歷史中，有一半以上的時

期處於分裂狀態，20 領袖人物也在力爭完成統一大業。這些領袖人物雖然有著

不同的觀念和具體政策，但他們對「中國」的取態卻是非常相似的。

內化的動力

餘下的問題是要解釋中央領導與省領導在思想上所存在的「差別」。如果認



為中央領導和省級領導雖然角色不同，而且還有其他結構上的差別，但他們之

間的共同性是主要的，那麼，為什麼他們之間還存在著差別呢？雖然中國與其

他過渡經濟相比，中央與各省在政策偏好的差別事實上並不太大，但是，為什

麼中央領導還是認為這種差別是很大的，並且為此感到不悅呢？

回頭檢視內化概念也許可以為我們作答提供某些啟示。與順從不同，因為

它著眼於行為模式(因而在公開行為與私下態度之間常常存在差別)，內化表明

行為者具有共同的價值觀、認識和信念。雖然價值觀和規範的一致有助於達致

統一行動，但是，在具體行動上的一致並不是內化過程的前題。不同的行為者

對何謂適當的行為有不同的解釋是合理的，儘管每個行為者仍然認為他們具有

同樣的基本價值和目標。從根本上講，由於存在著一個價值和信仰序列，因

此，在一些根本層次以外的價值存有不同看法是完全合理的。在具體行為的詮

釋和選擇，以及不太重要的價值上的差別，基本上不會對維持根本價值的一致

性構成威脅。不過，這些差別仍經常會引起衝突，特別是在各方對何謂根本價

值的認識各執己見的時候。因此，重要的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通過協商和對

話來解決衝突。換言之，一項建基於內在計劃中的權力結構從根本上講必須是

組合性的(collegial)，因為每一方都要與其他方共同界定和重新界定何謂適當的

行動過程。彼此間存在行動偏好上的差別並非出人意料之外，而是正常情況。

差別乃內化過程建構的組成部分。

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省級領導對國家事務慎重其事，因而他們必定不時

對具體的行動選取作出判斷，而這些判斷必然不會完全符合中央領導的判斷。

這樣一來，中央與省之間便會出現不同的政策偏好。雖然前面已經指出這些差

別的幅度其實並非很大，而且作為獨立行為者的省級領導作出一些與中央領導

並不完全一致的選擇亦是十分自然的。

中國的實際問題是，中央領導並不認為他們自己與省領導之間的差別是可

以容忍的，更不用說是合理合法的了。由於自視為政治領袖，他們總是把這些

差別當成是省級官員不忠的表現，認為是對自己權威的挑戰，甚至是威脅。換

言之，中央領導之所以心懷不滿，不是因為各省政策偏好帶來的客觀問題，也



不是因為政策偏好本身的差別太大，而是因為各省並未完全遵守中央對何謂適

當的行動所作的詮釋這樣一種事實。在歷史上長期居支配地位的集權主義和權

威主義政治文化，透過列寧主義的國家機器而得到了進一步強化。中央領導作

為這種制度既得利益的見證者，當面臨各省任何試圖分享其界定正統特權的行

為，均本能地加以壓制。

這就解釋了中央與省之間在政策偏好上的「適度」差別與中央領導人強烈反

對這種差別共存這一矛盾現象。矛盾源自完全不同的考慮，彼此互不相干�，因

此，它們的共存其實並不構成內在的矛盾。中央與省之間在政策偏好上的差別

是內化機制的自然派生物。另一方面，如何看待這些客觀差別便要因應各種其

他具體的環境因素而定。就中國而言，傳統的中央集權的權力關係觀的堅持者

認為，這些差別是討厭的，甚至是一種威脅。霸權的、權威主義的和集權的政

治文化與內化所要求的參與和分權的政治文化之間的衝突，是再明顯不過的

了。

競逐正統

不少論者將中國歷史觀以及權力關係觀集權與分權觀點之間的長期衝突，

比擬為北方黃土高原內向的農業文化與南部沿海的海洋和商業文化之間的衝

突。21 這種類比可能有點流於陳套，但是，正如歷史學家所指出的，歷史的處

理與建構的基礎必然是各種陳規老套的創設。22 後毛時期中國的發展路向似乎

又一次引証了這種「南北」有別的理論。自 80 年代初以來，以廣東省為代表的

華南地區已經成為改革的主要推動者。90 年代上海的迅速崛起進一步顯示了以

土地為基礎的北方文化與外向的南方文化之間的衝突。有趣的是，上海從地理

上講雖然位於東部沿海的中部，它與位於北方的首都北京之間的距離事實上短

於它與位於南方的廣州之間的距離，但是，上海卻一直被視為中國「南方」的一

部份，尤其是在「北方人」眼中。23

至 70 年代末，毛式孤立主義的國家發展計劃已面臨全面崩潰。取而代之的

是來自南疆要求對外開放和經濟務實主義的呼籥。為了恢復正在下降的認受

性，中央領導對廣東省的建議作了迅速的回應；廣東建議打破「竹幕」，引進外



國投資及外國影嚮。24 結果，廣東成了改革的「先驅」和「試驗」基地，而改

革的目標則引進外資逐大擴大到廣義的經濟改革，進而擴展到包括行政改革在

內的「綜合性」改革。直到上海在 90 年代崛起之前，廣東的變革以及廣東官員

的行為受到了國內和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海外觀察家們的最廣泛的注意。地方

的能動性與居支配地位的權威主義文化和現存的政治等級結構之間的衝突不斷

加劇。

競爭與參與

自 80 年代以來，人們普遍把廣東輝煌的經濟成就歸因於中央的優惠政策以

及廣東省領導人大膽利用甚至改變這些中央政策。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廣東

對中央政策的靈活處理並非只是反映了中央領導在加強對廣東的控制方面的失

敗或者說準備不足。這種靈活性亦表明，在廣東省領導層中存在一種積極的傾

向去提出自己對何謂適當的改革措施的解釋。東北某省到廣東取經後提出「紅

燈」理論，總結了廣東省對待中央政策的策略；所謂的「紅燈」理論是：

「綠燈亮時趕著走；

黃燈亮時搶著走；

紅燈亮時繞著走。」

這一理論所傳達的信息十分簡明，不管燈(中央政策)如何變化，都要把改

革推向前進；所要做的只是根據變化了的環境來策略性地調整速度或具體的行

動過程，而不應讓具體的中央政策或環境的變化導致本省偏離既定的目標(經濟

改革和發展)。就「紅燈「」理論是廣東省對待中央政策的策略而言，廣東的做

法在本質上仍然是被動的。就如何具體地對中央政策的變化作出反應而言，廣

東的官員需要作出獨立思考，判斷在什麼時候燈變紅、變黃或變綠，以及根據

變化著的環境來判斷具體行動方向。例如，當「紅燈」亮起時，廣東的領導必須

評估變化了的政策環境和更廣泛的形勢背景，進而決定具體怎麼做才可以安全

繞過「紅燈」，不僅不能出現塞車，而且要使車輛按既定方向前進。在這一過程

中，獨立思考和行動顯易見。25



這種大膽做法背後的信仰是，界定何謂「適當的」行為不是中央獨有的特

權。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採用的背後的考慮基本上是實用主義的，即是說，

考慮到各地不同的情況和迅速變化的形勢，中央的壟斷難以湊效。據 此，廣東

的國家銀行官員只需說現有的規定已經過時，不能適應變化了的改革時代，就

可以為自己違反中央的投資貸款規定進行辯解。26 對中央壟斷的一次最明顯的

挑戰出現在 1989 年中央推行經濟緊縮政策之後。面對緊縮的經濟氣氛，廣東省

領導通過在本省的報刊上發表一系列文章來採取主動。他們的主要論點是：自

1979 年以來，通過改革發展經濟已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國家的基本政

策。身為全國改革的先鋒，廣東的角色是按照這種方向進行試驗，而在試驗過

程中，則必須決定如何進行及進行何種具體的試驗。考慮到國家既定的目標，

以及發展生產力是最終的評價標準，因此，廣東的表現只能根據其試驗在一個

較長的時期內是成功還是失敗了來作出判斷。通過強加一些細節規定來限制廣

東進行試驗的能力，實際上是在破壞既定的國家政策。因此，除非在國家目標

方面的根本共識出現了變化，或者廣東的試驗一事無成，否則，就應該放棄那

些妨礙廣東發展的全國性措施。27

在上述事例中，省領導明顯在挑戰中央對正統的習慣性壟斷。省級領導要

求參與界定和重新界定何謂「正確」的發展經濟方式。發展經濟這共識在這裏並

不是一個問題，因為自 70 年代末以來中央和各省都堅定地認為經濟發展是國家

的新任務。可是，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實現這一共同目標卻沒有取得完全一致

的意見。在廣東省領導看來，為探索一條經濟發展的可行道路而進行的試驗，

應該是全國各省共同的工作。的確，各方的貢獻還可能完全相同，因為總是參

與試驗過程中的不同方面。作為獨立行為者，中央和省級領導事實上是這一過

程中的合作伙伴。考慮到中央領導與省級領導在組織結構的上下級關係，雙方

各自的影響力因而可能是不對稱的，但是，重要的是中央領導不應試圖支配整

個過程。如果中央試圖這樣做，就是企圖消除省級領導中的獨立思考；而歷史

的經驗和哲學的分析都已表明，這種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28

上海於 90 年代崛起前後，同樣的獨立性也可以在上海領導人中發現，儘管

其表現方式可能會比廣東有所不同。在 80 年代，由於要充當改革開放政策的後



衛，上海的經濟發展受到了掣肘。作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無論在政

治上還是在財政上都對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它難以承擔作為試驗

基地的風險。結果，上海的政策環境仍然是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老一套；隨著

中央計劃在過去十年的逐步退卻，上海的處境變得日益艱難。在這種形勢下，

儘管他們有著忠實和守規矩的聲譽，上海的官員都在對中央政策進行各式各樣

的「改寫」。例如，上海市的一位財經官員承認，上海市政府對那些措詞籠統的

中央政策和法律往往在執行中進行「改寫」，從而使之能夠適合上海的情況。29

為了增加投資並在同時維持對中央領導忠心的良好形象，上海的官員通過報小

數來「修訂」投資統計，並且通過把關鍵性項目排除在原計劃之外的方式來與中

央討價還價，從而爭取更高的投資額度。30 另一種做法是，上海市政府在 80 年

代不斷壓榨上海的國營企業，從而增加市政府財政收入，儘管中央的放權政策

理應為企業帶來了更多的資金。與全國的情況相比，上海國營企業的預算外收

入增長十分緩慢，而且在總預算外收入中所佔的比重明顯下降；與此同時，越

來越多的收入集中到地方財政部門和行政單位。31 這樣，上海市領導渡過了 80

年代財政緊縮的困難。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不得不在以下兩個方面取得平

衡：一方面要盡可能不讓中央知道自己的財政情況，以免中央向上海提出額外

的上繳要求；另一方面，要盡可能多地集中收入，以供市政府靈活支配。為了

達致這一個目的，國營企業之間的資金分散受到了限制，不能像其他各省那樣

快地增長。而收集到的資金則不列入預算範圍，以免中央蠶蝕。

因此，我們看到在權力關係中服從與反抗是並存的。一方面，雙方都有一

種自發的企圖去影響另一方，並且使對方屈服。另一方面，雙方同時都在抵制

另一方，並且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使權力關係產生出持續的反抗因素。正如福柯

(Foucault)指出，「權力與自由不是相互排斥的，它們之間沒有面對面的衝突，

但是有更為複雜的相互關係 . . . . . . 而且自由會作為權力行使的條件而出現」。
32 儘管省級領導在權力結構上的地位較低，但是，他們並不是單純地視乎中央

控制的有效與否順從或不順從中央的指示。省級官員正如中央領導一樣，對自

己的目標和手段有一套看法，並且把它們制定成為戰略。作為獨立的行為者，

就目標與價值、對可能性的認識，以及對適當性的判斷而言，他們與中央領導

在界定正統方面存有競爭是自然不過。



近期趨勢： 超越順從？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內部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勢，試圖探索解決中央 ─

地方關係這一老問題的新思維和新辨法。這種新趨勢的動力源自兩個方面。首

先，人們已經認識到，由於改革的推進，中央 ─ 地方關係的傳統觀點是與舊

的計劃經濟體制緊密相連的。其次，由於中央 ─ 地方關係不斷緊張，因而解

決這個問題的老思路已宣告失敗，這種事實使人們感到需要有新的思路。為了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3 年 11 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決

議要求在各個領域進行大膽的改革。33 自此以來所採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特

別是分稅制的財政改革，34 表明中國正在探索解決中央 ─ 地方關係的新思

路。

人們普遍認為，1994 年實行的分稅制是中央政府在各省「默許」下，重新

界定中央與各省在財政收支方面的義務和責任的重大舉措。35 在中央政府看

來，這一改革的一個主要目標是要糾正自 80 年代以來國家財政收入，尤其是中

央政府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逐漸下降的趨勢。另一個相關的目標則

是增強中央政府利用財政政策和轉移支付來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然而，正如

有論者所指出的，自該項改革實施以來，這些目標都未達到。36 國家財政收入

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 1993 年的 13.7%下降到 1994 年的 11.9%，1995 年的

11.2%，到 1996年更下降到 11.3%。除邊遠省份外，中央政府對沿海富裕省份的

凈財政補助遠多於對內陸省份的補助。表一顯示了1995年和 1996年中央對各省

的凈財政轉移。它表明在1995年已存在的對東部省份的有利偏向在 1996年有了

進一步加強。1996 年，對東部省份的人均凈中央補助收入在整體上是全國平均

數的 113%，比 1995 年的 107.1%有了提高。在 1996 年和 1995 年，對中部各省

的人均凈中央補助收入與全國平均數的百分比分別為 81.3%和 82.5%，對西部省

份的比例則分別是 113.7%和 114.4%，其中還包括一些邊遠少數民族省份。這一

情況表明，中央政府未能增加其財政再分配的能力來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

題。37

不過，要對這一改革蓋棺論定，為時尚早。被視為失敗跡象的各種現像可



能是分稅制以外的其他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例如，自 1994 年以來，國家

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的下降，就不能歸因於改革以及分稅制的設計。

由 於國內生產總值在 1994 年和 1995 年的增長幅度(分別為 35%和 25%)遠遠高

於同期財政收入的增長(大約為 17%)，因而，另一種解釋就是，財政收入的下

降是由於經濟的迅速增長，尤其可能是由於稅務當局的能力不能適應稅基不斷

擴大的要求。換言之，中央與各省在財政體制中的動力未必直接相關。下列事

態可以佐証這一解釋：自新的財政制度實施以來，中央的年度財政收入有了大

幅度上升。 1993 年是中央財政收入增加最多的一年，增幅超過 20%(造成這一

情況的部份原因是各省政府在該年最後幾個月中的收入爭奪行為) 38，在 1994 至

1996 年的此後三年中,中央財政收入的增幅維持在 17-18%之間，而在 1993 年之

前的幾年中，中央財政收入的增幅僅維持在一位數。39 因此，可以認為，由於

分稅制的實施，中央財政收入有了增加；如果繼續實行包干制，中央收入佔國

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可能會更低。要想中央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有大

度的提高，就必須改進稅務部門的工作，包括清晰的征稅規則和可行的程序；

從分析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是與中央和省財政體制的具體設計無關的。

同樣地，地區平衡問題亦可能受到與新制度設計無關的因素的影響。雖然

許多內陸省份沒有得到大量的轉移支付，而某些沿海省份卻明顯獲益頗多(見表

一)，但是，這種情況部份是由於舊財政體制的歷史影響造成的，而不單單是分

稅制的結果。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造成某些富裕省份享有較多凈中央財政補

助的一個主要因素是，一些沿海省份比其他省份有更大的能力擴大其在 1993 年

的收入。40 在 1993 年最後幾個月所運用的收入爭奪手法使富裕的省份能夠增加

收入�，而這一收入正是在分稅制下中央計算財政收入「返還」的基數。不過，

表一顯示，某些富裕省份，如江蘇、山東和浙江所得利益明顯不如其他的富裕

省份。同樣地，邊遠少數民族省份總的來看在補助收入方面亦差強人意。雖然

1996 年的數字似乎是不利於地區間的平衡發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二

個沿海省份中，有九個省份所得到的人均凈中央補助收入的數額，就其與全國

均數的比例而言，要比 1995 年的小。仔細檢視這些數據可以看到，東部省份總

體數字的增加主要是由於上海所得到的轉移支付有了非常大的增加；上海的所

得與全國平均數的比例，從 230.2%增加到 261.2%，增加了 30 個百份點。廣西



和海南這兩個沿海省份所得到的人均凈中央補助收入雖然有了增加，但對總體

情況沒有太多影響，因為它們的增幅很小(廣西為 0.1 個百分點，海南 6.2 百分

點)。同樣地，儘管中西部省份整個來說平均數有輕微下降。但是，九個中部省

份中的七個實際上所得的人均凈中央補助收入與全國平均數的比例有了增加，

九個西部省份中的四個情況亦大致相似。不過，中部省份的所得因黑龍江省的

大幅下降(從139%降至120.4%，差不多減少了20個百分點)而受到拖累，而西部

省份的所得則因西藏的情況(從 797.9%下降至 705.6%，下降了 92 個百份點)而受

到影響。東中西部各省內部之間的巨大差異表明，多方面的因素正在以交叉的

方式發揮著影響，這些因素包括：舊財政體制的殘餘影響、各省不同的經濟實

力和不同的政治技巧，中央對邊遠少數民族省份的優惠政策，以及自 1994 年開

始實施分稅制的具體設計。這些因素各自的影響有待進一步分析，在作出這些

分析之前就對分稅制下結論則為時過早。

新稅制的具體設計要迎合舊稅制的特徵，這一事實表明了各省的影響力,尤

其是沿海富裕省份的影響力。為了使改革得以進行，這種妥協是必需的，或者

說是避免不了的。接下來的問題是,考慮到妥協的程度,分稅制究竟有什麼意義？

從包干制變為分稅制是否換湯不換藥？或是說，它是象徵著某種真正的變革過

程？

在這方面，需要記住的是，分稅制最初是被視為以新思路來規範中央 ─

地方財政關係的一種嘗試，目的是要劃清中央與省各自的收入權利和支出責

任。把新制度的定義特徵與其預期的結果區別開來是必要的，因為，如前所

述，新制度在其實施的最初幾年未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這一事實可能是與新制

度本身沒有直接關係的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分稅制改革的背景是舊的包

干制的成本不斷上升，因為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彼此之間在為遵守還是不遵守收

入分享合同而進行鬥智，一方試圖壓過另一方。41 隨著緊張關係的加劇和衝突

的白熱化，中央和省的領導層都逐步認識到有必要找到新的出路，模棱兩可對

誰都沒有什麼益處。中央領導更急於在這方面進行改變，因為中央財政收入的

不斷下降使得中央感覺到自己受到的威脅比各省大。42 中央政府的主流看法

是，中央財政自改革以來成了財政資源分配中的失敗者。結果，中央政府試圖



在新的財政制度中增加自己在全部財政收入中的份額。不過，中央政府亦知

道，這樣做需要新的思路，而不是簡單地以行政手段集中稅收權，或者是調整

分帳比率。

在各省當中，最早支持分稅制的是上海市政府。早在 1984 年，上海的財攻

官員就聲明支持分稅制，因為上海可以通過稅種的分開而從中取得收入。43 上

海的考慮是，如果可以擁有明確的財政權限和更大的自主權去控制地方預算，

上海就能夠極大地改善自己的財政狀況。以上海的觀點出發，中央與各省對設

計新的財政制度的考慮重點，應該主要放在中央與各省之間收入權利和支出責

任劃分的制度化上，透過制度化，各省政府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就會有更大的

財政自主權。

因此，從各省的角度來看，新稅制的關鍵是加強各省的財政自主權，以及

減少中央政府對各省的干預。而最終的目的則是加強各省政府發展本省財源的

能力，以及在本省範圍增加資源。換言之，就資源而言，底線是現行各省的收

入水平不會在新財政制度中被降低。

廣東省對保護現有資源的關心最為明顯，因為廣東在包干制下得到的好處

最多。雖然廣東省在 80 年代擁有龐大且不斷膨脹的地方留成收入，但是廣東省

內的看法是，這是中央政策之預期結果的重要內容，因為中央政策要求廣東有

更大的財政自主權，從而可以在改革開放中進行更大膽的試驗。據此，省政府

都採取的種種斡旋策略，包括都力求減少與中央政府簽訂的收入分享合同的收

入基礎，只不過是對中央所採取的同樣動作的反應。44 例如，把預算資源轉變

為預算外資源就是省政府對中央政府干預各省財政，進而「軟化」和不執行財政

合同的一種反應。因此，廣東省領導層在財政體制改革中的利益就是更好地保

護他們現有的對資源的合法擁有。

這是廣東省政府帶頭勸說中央政府將新制度內計算中央轉移收入的基數年

從 1992 年轉為 1993 年的原因。45 其結果就是廣東能夠大幅度增加其基數，從

而保護自己在新制度下的利益。既然維持現有的地方收入水平是各省的共同利



益，那麼，中央政府要否決廣東省政府既得利益的「權利」就十分困難。一個相

關的考慮自然是廣東在全國改革過程中的戰略作用，儘管這種作用在 90 年代己

開始削弱。因此，隨後的妥協是承認各省在包干制下在地方收入留成方面的既

得利益，不同的只是透過全國收入的增長部分來調整中央與省之間，以及各省

之間的收支平衡。46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進一步調整中央稅收返還中的增加部

份的計算方式，再一次削弱了中央稅收返還的均衡效應。

儘管中央政府作出了妥協，而且也沖淡了均衡效應，但是，分稅制還是在

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央與省在財政關係上的遊戲規則。過去中央和省都試圖削

弱已簽訂的收入分享合同效力，在分稅制下中央與省的競爭集中在如何確定各

自的責任和權利。這一變化的一個重要跡象是，儘管雙方對新體制的運作心存

不滿，但是，自新體制運行以來，財政收入在中央與省政府之間的流動在很大

程度上已遵守分稅制制定的規則。47 賦稅收入是根據規定的公式進行劃分的，

收入返還和其他既定的轉移收入的劃分亦然。1994 年《預算法》的公佈多少起

了作用，因為該法詳細規定了彌補中央預算赤字的途徑是在中國境內及境外發

行國債。48 自 1994 年以來，新增政府債務的價值有了大幅度的增加。49 雖然

這一點可能令人關注，但是，它亦表明，80 年代普遍存在要求各省財政為中央

預算赤字提供額外援助的做法有可能逐步式徵。

目前各方的關注集中在中央轉移收入的計算和支出責任的劃分上。中央政

府以及中部省份當中有一種日益強烈的感覺，那就是中央轉移收入的計算必須

加以改變，從而使更多的轉移收入流入內陸省份。50 另一方面，各省，尤其是

富裕省份則要求更好地劃分中央和省之間的支出責任。各省的看法是，清楚區

分責任是財政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而已實施的分稅制只解決了收入的劃分問

題，卻未有觸及問題的另一面即支出方面。51 即使是在收入方面 ，各省亦要

求自己有對地方稅進行立法的權力，以期對地方經濟的管理負起全面責任。52

目前的情況是，儘管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及富裕省份與欠富裕省份之間存

在著固有的矛盾，但是，新規則之下的新政治形態亦已逐漸出現。目前要斷言

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以及不同的省份是否都能因這套新的遊戲而得益，為時尚



早。不過，十分明確的是，中央和省之間的互動方式有了真正的改變。這種新

的互動模式的關鍵是，中央和省雙方都已認識到每一方的利益必須得到尊重，

不論是中央集權主義的框架還是省權主義的框架都不能恰當地界定中央與省的

關係。

中央與省：衝突與合作

佔支配地位的中央集權主義文化，導致分析者忽視，甚至無視省級領導作

為行動主體的獨立性。把選擇和判斷上的差別看成是不順從的表現的觀點，導

致人們對這些差別的政治意義作出不同的解讀。意見上的分歧與不順從的行為

不同，前者涉及透過對話和協商來處理分歧及解決問題，後者卻涉及忠誠和控

制等問題。這些問題易受情緒刺激，其存在的基礎是傳統的霸權式集權主義政

治文化，而且也因這種政治文化而得到強化。如果各省的行為只是順從或不順

從中央的話，那麼，只要著眼於衝突或者合作就足夠了。因為衝突只是意味著

沒有合作，而合作則僅僅意味著沒有衝突。

這種往往只注重衝突的單一分析方法引申出來的觀點是 53 ，中央與省的關

係不是中央全權控制(一個極端)，就是各省割據(另一個極端)，二者是相互對立

的。當合作僅僅只是意味著沒有衝突時，要達致「合作」則只能透過實行控制，

不論這是用壓制來達到，還是用激勵來達到。按照這種順從分析邏輯，最可能

的情形只能是「沒有衝突」，而不能有真正的合作。因此，中央與省的關係只可

能是衝突關係。

只要省級官員不能取得行動主體的獨立地位，中央行為者與省級行為者之

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因為只有獨立的行為主體才有能力進行合作。結

果，這種衝突論調不僅誇大了衝突的意義，以及衝突對中央與省關係構成的威

脅，這種觀點也是很不完整的。前面的論述認為，省是能夠獨立行事的，儘管

他們在政治等級系統中處於次等地位。他們的適應戰略和行為反映了他們與中

央官員之間的一致及分歧，以及他們在組織上的順從與作為獨立行為者的反抗

的相互作用。中央與省的關係既是衝突又是合作，而且合作是獨立於衝突之外

而存在的。



這種意義上的合作出現在兩種類型的情境下。首先，合作存在於行為者即

中央官員和省級官員的獨立地位之中。考慮到他們豐富的共同經歷，中央官員

和省級官員有著廣泛的一致和合作基礎，儘管他們之間亦有著許多衝突的地

方。一致及其帶來的合作，或者分歧及其帶來的衝突都是獨立行為者之間常見

和正常的事情。與單一的順從分析不同，合作與衝突的存在並不一定是互相排

斥的。一個行為者與另外的行為者之間的意見一致或分歧在程度上可以是很不

相同的，合作和衝突共存這事實實際上構成了合作及衝突各自的本質內容。衝

突的規模、結構和意義必須置於合作同時存在的前題下來理解和界定；反過

來，合作的規模、結構和意義也必須置於衝突同時存在的前題下來理解和界

定。

其次，合作作為一種現象通常是分歧雙方衝突激化的結果。當衝突加劇

時，各方都被逼重新安排自己事務的先後緩急，從而取得對方的諒解，甚至接

受。這樣，就可以達成新的共識或妥協，從而實現合作和變革。54 在這種情況

下，合作並不像在第一種情況下那樣與衝突同時出現，但處於其他領域。在這

裏，合作是作為衝突加劇和持續的結果而出現在衝突發生的同一領域。換言

之，隨著中央官員和省級官員在如何解釋何謂達致其共同目標的正確方法上的

衝突的加劇，這些衝突逐漸會逼使他們根據對方的解釋來調整自己的看法。在

最近幾年的變革中，雙方的確帶來了各種政策上的變化，對中央與省關係有著

重大的影響。

因此，在理解中央與省的權力關係中，最重要的是不要太早被順從分析的

單純與簡要所吸引。因為順從分析留下了太多未解釋清楚的問題。如果中國的

中央與省之間的政策差別在事實上比其他過渡經濟國家的要適度的話，那麼，

為什麼中央官員要對這些差別感到如此緊張和擔心呢？如果順從才是關鍵的

話，那麼，要運用何種新的控制機制才能實現沒有衝突的理想狀態呢？如果這

等機制過去未能出現，在什麼情況下在未來水可能出現呢？要走出這條死胡

同，我們就必須實現分析思維上的突破。在這方面，令人鼓舞的是，以新思維

來看待中央 ─ 地方關係的變化事實上已在中國的政治實踐中和中央 ─ 省關



係當中開始出現，上文有關財政改革的討論就說明了這一點。因此，理論認識

上的質變更是迫在眉睫，它不僅要反映而且要恰當地指導現實實踐。要認識中

央與省關係的性質，我們必須超越只著眼於順從與衝突的單向思維。必須用分

權的歷史觀來補充集權的歷史觀。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兩種積極性好過一種積

極性」。最好把中央與省之間的關係理解為兩個獨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而不要

把它理解為中央(或者省)單方面的事情，而把對方僅僅視為消極的反應者。



表一：各省人均凈中央補助收入 1995-1996

人均淨中央

補助收入(元)

與全國平均數的比例%

省份

1995 1996 1995 1996

東部省份 170.7 200.8 107.1 113.0

北京 415.5 403.6 260.8 227.0

天津 347.6 320.7 218.2 180.4

上海 366.8 464.5 261.2 230.2

河北 111.4 123.6 69.9 69.5

遼寧 235.3 251.9 147.7 141.7

江蘇 111.0 122.3 69.7 68.8

浙江 157.8 170.5 99.0 95.9

福建 180.4 187.9 113.2 105.7

山東 118.5 130.3 74.4 73.3

廣東 228.4 212.2 143.4 119.3

廣西 142.3 159.0 89.3 89.4

海南 170.6 201.5 107.1 113.3

中部省份 131.4 144.5 82.5 81.3

山西 131.0 149.6 82.2 84.1

內蒙古 272.9 314.3 171.3 176.8

吉林 241.3 277.6 151.5 156.1

黑龍江 222.8 214.1 139.9 120.4

安徽 84.9 104.1 53.3 58.6

江西 120.4 136.0 75.6 76.5

河南 94.2 100.1 59.1 56.3

湖北 102.0 121.1 64.0 68.1

湖南 114.0 135. 71.6 76.7

西部省份 182.3 202.1 114.4 113.7

四川 98.2 115.8 61.7 65.1



貴州 135.5 153.2 85.0 86.2

雲南 332.7 340.0 208.8 191.2

西藏 1271.1 1254.6 797.9 705.6

陝西 143.3 155.6 90.0 87.5

甘肅 188.7 213.4 118.4 120.0

青海 390.8 447.5 245.3 251.7

寧夏 310.7 342.9 195.0 192.9

新疆 308.2 374.1 193.5 210.4

全國平均數 159.3 177.8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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